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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68           证券简称：博通集成          公告编号：2023—023 

 

博通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2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博通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关于博通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的信息

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3】0693号）（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现

将《监管工作函》内容公告如下： 

博通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

对你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13.1.1条的规定，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1.年报及前期公告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8亿元，系

上市以来首次亏损；其中，计提存货跌价损失1.49亿元，主要系对库存商品计提跌价准

备。2021年度公司仅计提269.13万元存货跌价准备。 

请公司补充披露:(1)计提存货跌价的主要方法和2021年至2022年各主要产品跌价金

额的具体测算过程，包括但不限于数量、单位成本、单位可变现净值等;(2)结合 2021 年

以来各主要产品的市场需求、价格走势、销量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存货跌价迹

象的具体出现时点，并说明前期跌价计提是否及时、充分，报告期计提金额大幅增加的

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年末集中计提情形；(3)结合期后采购、销售等情况，说明公司

存货是否存在进一步跌价风险，如有请充分提示。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1)(2)发表意见。 

2.年报及前期公告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13亿元，同比下降34.87%，

销售毛利率为25.71%，总体同比变动不大，但不同产品营业收入、毛利率波动较大。其

中，无线数传类产品实现营业收入4.68亿元，同比下降41.46%，毛利率为20.45%，同比

减少5.19个百分点；无线音频类产品实现营业收入2.45亿元，同比下降17.05%，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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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5.73%，同比增加8.82个百分点。分销售模式看，2021年至2022年，公司分别实现直

销收入4.21亿元、1.76亿元，同比变动率分别为152.96%、-58.24%；直销模式毛利率分

别为22.74%、17.61%，分别同比变动15.34个百分点、-5.13个百分点，较经销模式分别

低 5.27个百分点、10.75个百分点。  

请公司补充披露:(1)2021年至2022年无线数传类、无线音频类各主要产品的营业收

入、毛利率及其变动情况，量化分析变动幅度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一季度业绩

情况说明相关因素是否将持续影响公司业绩；(2)结合无线数传类、无线音频类产品的市

场供需、技术迭代等情况，说明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毛利率的变动趋势与同行业可比公

司是否存在差异及其原因；(3)直销模式下主要客户及其收入确认方式、成本构成等变化

情况，分析说明2021年至2022年直销收入、毛利率大幅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

收入、成本跨期调节情形，是否对个别客户存在业绩依赖；(4)直销模式毛利率水平远低

于经销模式的原因，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差异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3.年报及前期公告披露，2020年至2022年，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8.09亿元、10.95

亿元、7.13亿元，先升后降；同期研发投入全部费用化，金额分别为1.22亿元、2.18亿

元、2.88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15.12%、19.88%、40.34%，金额及占比均持续增

长，且2022年该比例远高于行业可比公司。公司在近三年年报中均披露，公司坚持以市

场为导向安排研发计划，保障了创新项目的实用性，有效提高了公司研发投入的转化率。 

请公司补充披露:(1)2020年至2022年研发投入主要投向的项目类型及名称、投入金

额、起止时间及最新进展、形成专利及产品销售情况、预期收入及实际收入等，并说明

近三年公司研发投入与产出的匹配情况；(2)2021年至2022年、尤其是2022年营业收入下

滑的同时研发投入持续增长的合理性及必要性，并说明2022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

远高于同行的原因及合理性；(3)结合前述分析以及公司近三年经营业绩、技术或人才等

核心竞争要素的变化情况，说明公司认为以市场为导向安排研发并有效提高了研发投入

转化率的具体依据，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 

4.年报及前期公告披露，2019年4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6.03亿元，主要

投向4个产品研发、技术升级类项目和1个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其中，产品研发、技术升

级类项目2021年末投入比例均已超过100%，但2022年内几乎未新增投入，亦未结项；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2022年末累计投入比例为51.10%，进展较慢。2020年12月公司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净额7.44 亿元，其中6.44 亿元拟投向智慧交通与智能驾驶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截至2022年末累计投入比例为30.13%。在历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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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本年度实现效益、是否达到预计效益等栏目均列

示为“不适用”，亦未解释原因。  

请公司补充披露:(1)首次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各募投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效益、是否达到预计效益及其原因，并说明是否存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后继续投入的情形，如是，请说明前期是否履行相应审议披露程序；(2)4个产品研发、

技术升级类项目投入比例超过100%且长期未结项的原因及合理性；(3)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智慧交通与智能驾驶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投入进度较慢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其项目规划

和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前期信息披露是否及时、充分。请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公司将根据《监管工作函》要求，尽快组织相关人员就上述问题予以回复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通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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